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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
名镇（街道）名村（社区）志
编纂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市各有关部门、单位：
《关于开展名镇（街道）名村（社区）志编纂工作意见》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靖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4月20日
关于开展名镇（街道）名村（社区）志
编纂工作意见
为充分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根据《江苏省贯彻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实施方案》（苏政办发〔2015〕133号）和《泰州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名镇（街道）名村（社区）志编纂工作意见的通知》（泰政办发〔2017〕160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重要意义
（一）编纂名镇（街道）名村（社区）志（以下简称“名镇名村志”）是留住乡愁记忆的重要举措。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镇（街道）、村（社区）经济业态、社会形态、地理状态急剧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乡规习俗也发生深刻变化，如不及时抢救、挖掘，一些历史就可能永远湮灭。编纂名镇名村志，通过志书把名镇名村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完整地保存下来，从而留下乡愁、传承乡俗，刻不容缓。
（二）编纂名镇名村志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名镇名村志是反映相关境域历史变迁和发展成就的重要载体，是省、市、县（市、区）三级志书的延伸和补充，也是靖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挖掘和传承文化基因、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名镇名村志编修工作的引导，能够带动更多的镇（街道）、村（社区）重视修志工作，形成良好的修志氛围，为我市文化建设创造更多地方志工作成果。
（三）编纂名镇名村志是发挥志书资政功能的重要途径。名镇名村志展现名镇（街道）、名村（社区）的综合风貌，彰显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既可以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科学决策提供资政作用，也可以为特色镇街和特色村居建设提供最基础、最可靠的地情信息和参考资料；通过对发展历程的梳理，揭示名镇（街道）、名村（社区）发展繁荣的客观规律，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美好靖江提供历史智慧和现实借鉴。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史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客观记述我市名镇（街道）、名村（社区）的历史与现状、城镇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与成果，充分利用地方志载体的独特优势，传承和抢救乡土历史文化，激发爱国爱乡情怀。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依法修志。名镇名村志分别由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承担编写任务。各承编单位应当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江苏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实行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史志档案部门业务指导和管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严格执行资料征集和审查出版的相关规定，确保工作有序开展。
2．坚持开门修志。各承编单位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尤其是本地群众及在外人士参与修志的热情，动员各界人士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主动征求对修志工作的意见、建议，形成关心修志、支持修志、参与修志的良好局面。
3．坚持匠心修志。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编纂过程中应当充分收集当地自然人文、经济社会、乡风民俗等方面的资料尤其是微观资料，遵照志书编纂规范，做到观点正确、体例科学、资料翔实、校核准确，力求全面、系统、真实、准确记述，突出时代特色、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力争形成一批精品志书。
（三）主要目标

名镇（街道）、名村（社区）是指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新农村建设等方面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或在省内有较大影响的镇（街道）、村（社区）。首批修志确定为9个镇（街道）、10个村（社区），分三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启动与资料收集阶段，2018年1月—2018年6月）：明确承编单位，各承编单位成立组织机构，制定编纂工作实施方案，完成资料收集、整理、甄别工作。
第二阶段（初稿撰写阶段，2018年7月—2019年6月）：各承编单位对收集到的各类资料进行归类、加工，形成初稿。
第三阶段（审验出版阶段，2019年7月—2020年12月）：对志稿实行“三审一验收”（即初审、复审、终审、验收），完成出版发行工作。
三、组织领导
（一）强化领导责任。为加强对名镇名村志编纂工作的组织领导，我市成立名镇名村志编纂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市长任组长，市政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史志档案办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各镇（街道）和市发改、住建、卫计、民政、文广新等部门分管负责人为成员，负责名镇名村志编纂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史志档案办，市史志档案办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各镇人民政府（办事处）也应相应成立名镇名村志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具体组织实施编纂工作。各镇（街道）应结合本地实际，科学制定编纂工作方案，并报领导小组备案。
（二）凝聚工作合力。各镇（街道）应当按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全国第五次地方志工作会议要求，保障必要的工作条件，确保“一纳入、八到位”（即把编纂工作纳入政府工作任务安排和年终目标管理考核，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人员到位、规划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工作到位）。修志经费应当纳入镇（街道）财政预算。市史志档案部门要扎实做好修志人员的全过程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强化督促检查，及时协调解决修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能力、进度和质量问题，营造“众手成良志”的工作氛围。
（三）严格审验程序。严格履行“三审一验收”程序，志书初稿撰写完成后，由各镇（街道）负责初审、复审，市史志档案办负责终审，并会同泰州市史志档案办负责验收。
附件：靖江市名镇名村志编纂任务表
附件
靖江市名镇名村志编纂任务表
	名镇（街道）志
	名村（社区）志

	靖城街道办事处
	布市里社区

	西来镇
	丰产村

	斜桥镇
	东阜社区

	季市镇
	安武村

	孤山镇
	通太村

	马桥镇
	徐周村

	生祠镇
	东进村

	东兴镇
	海镇村

	新桥镇
	孝化村

	
	德胜村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
公室。

靖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4月20日印发


- 2 -
- 1 -

